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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母亲倾诉说，为了孩
子，8年来自己一直单身未再
婚。“离婚8年了，孩子抚养权不
给我，现在打了孩子，孩子被逼
得跑我这来了。孩子大了，有自
己的选择权，这次法院不会支持
他了，我会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
的，我会留证据要回孩子抚养
权。”

这位母亲认为打孩子没有
用，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方
式，“还说是爱孩子，还说是为了
孩子好，打成这样是爱吗？真的
能打好吗？还不是大人为了发
泄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以前
了，孩子们其实很懂事，不要认
为是你养的，给了吃的、喝的就
应该被打，打了只会变坏，万一
打坏了，害了孩子一生。”

知名法律人士谭敏涛受访
指出，任何时候，殴打他人都是
违法行为。“父亲对女儿殴打，
依然是违法行为，不能因为父
亲是孩子的监护人，就可以对
孩子进行殴打。”谭敏涛表示，
殴打孩子首先涉及行政违法。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
以下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
下罚款。“如果殴打致孩子轻伤
及以上，还可能涉嫌故意伤害
罪。”

对于这位母亲能否以此要
回孩子抚养权，谭敏涛解释称，
女孩已经年满19周岁，不存在

要回抚养权的问题，“因为，抚养
权针对的是未成年人，现在孩子
已经年满19周岁，孩子可以自
主决定跟随母亲或者父亲生
活。”

谭敏涛特别强调指出，教
育是沟通的艺术，不能靠棍棒，
更不能使用涉嫌违法或者犯罪
的教育方式。“通过殴打的方式
教育孩子，只会让孩子相信暴
力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等孩子
成年或者具有反抗能力时，很
可能也会学着父母的样子殴打
他人，甚至于不孝敬父母。”谭
敏涛表示：“父母在年轻时任意
殴打孩子，还会在孩子心理造
成不良的影响，对于孩子的成
长极为不利。”

（华商报）

19岁女孩留宿女同事家，被父亲打穿耳膜
母亲：已离婚8年，当初也是家暴

“他是女儿亲爸，他说打
是爱。”近日，一位孩子母亲发
视频称，跟前夫生活的19岁
女儿因为在女同事家留宿一
晚，遭到前夫殴打，导致女儿
耳膜穿孔。

据这位母亲介绍，她自己
与孩子爸爸8年前离婚，女儿
由前夫抚养。法律人士指出，
父亲作为监护人殴打孩子依
然违法。女孩满19岁可以自
主决定跟父亲或母亲生活。

10月17日，一位爆料人告
诉记者，这位母亲在网上发声，
不光是为女儿鸣不平，同时也向
网友求医问药，希望女儿能被治
愈。

据这位母亲介绍，事发地在
安徽某地，她和前夫已经离婚8
年，“当初也是家暴，我离开了，
没想到现在19岁女儿大了，在
女同事家留宿都拍照给他了，回
来还是被打了。”

这位母亲在视频里展示了
女儿的伤情，称女儿被前夫打到
耳膜穿孔，“屁股和腿也被打肿
了，肿了好高。”

医院诊断显示，伤者鼓膜
充血，紧张部见裂隙样穿孔。

“10月16日带女儿去医院确诊
了，女儿难过得看到我就哭，还
强忍着说她没事。好心疼，医
生说也许能养好，也可能一辈
子都听不见了，而且耳朵里会
很难受，耳朵发炎都难受，何况
穿孔啊！”

这位单身妈妈希望能为女

儿修补耳膜，“我会带孩子医治
的，希望能看好，女儿还小，人生
才刚刚开始。”

“我没想到女儿19岁了，就
因为在女同事家留宿回来就被
打这样，拍照片、视频给他看了，
他不相信孩子，说怕她谈恋爱，
哪怕就是和男的谈恋爱，也不能
打成这样啊！”这位母亲斥责前
夫是法盲。

这位母亲透露，女儿被打
成这样还不愿诉诸法律，女儿
不忍心这样对她爸爸。

“孩子被打得耳朵穿孔，
孩子不让告，不让我找她爸
爸，我能怎么办？”她说，“孩子
是妈妈、是女人的命，换了别
人，我肯定拼命。孩子难受还
假装坚强，我知道她有多难

受，孩子说，就算告爸爸耳朵
也不会好了，弟弟还在那里。
女儿被打，还要顾虑弟弟。他
给女儿发信息说让你妈妈把
弟弟也带走，坐牢什么随便
了。”

“以前孩子小不听话，他打
骂是教训小孩，现在19岁了，竟
然还被打成这样。”她说，前夫

就是这样，身边的女的都不能
有自由，都要被他管着，跟女
的在一起都不行，以前是自己
和他的妹妹被束缚，现在轮到
女儿了。“他总觉得他是对的，
不知道任性会给孩子心理多
大的伤害，再说孩子也没犯
错，只是想要点自由，想要自
己的女性朋友也不行。”

成人可自主决定跟谁生活

19岁女儿
被父亲打伤

近日，#地铁安检时要求多
名乘客卸妆#冲上热搜榜。原
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广州
地铁汉溪长隆站，被要求卸妆
后才能进站。网络视频画面显
示，地铁站内进站口摆放了卸
妆台，化有惊悚妆容的乘客需
要卸妆才能进站乘坐地铁。

10月17日，记者从广州地
铁获悉，根据相关规定，“恐怖”
妆面或惊悚形象容易引发其他
乘客围观甚至恐慌，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的装扮禁止进站。为
了便于乘客出行，广州地铁在
汉溪长隆站设置了卸妆水等物
品，以供乘客使用。

根据现场视频画面，有部
分乘客在地铁站的卸妆台前卸
妆，其中有乘客化了惊悚形象
的特效妆。广州地铁方面表
示，根据《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
乘客守则》第十三条（九）禁止
出现“赤脚、赤膊、衣冠不整或
妆容、装扮容易引起他人不适
或造成恐慌的行为”条例，因此

“恐怖”妆面或装扮“鬼怪”等惊
悚形象，容易引发其他乘客围
观甚至恐慌，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的装扮禁止进站。地铁站日
常安检工作过程中均按此要求
执行。

由于长隆乐园在万圣节期
间开展主题活动，为了便于乘
客出行，广州地铁在汉溪长隆
站设置了卸妆水、卸妆棉、纸
巾、清水等物品，以供乘客使
用。

对此，网友纷纷发言。这
一要求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和
质疑。他们认为这是对个体自
由的侵犯，乘客应该有权自由
选择自己的装扮和妆容。有不
少网友支持广州地铁的做法。
有网帖认为，这种争议涉及到
个体自由与社会公共秩序之间
的平衡，在解决这类争议时，需
要平衡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共秩
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个体
自由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每
个人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装
扮和妆容。另一方面，社会公
共秩序也是必须维护的，不能
让个体自由成为对他人造成不
适和困扰的借口。

其实，针对此类情况，广州
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曾特别
提醒：请勿化“恐怖”妆面或装
扮“鬼怪”乘坐地铁，或在地铁
场所搞“行为艺术”，以免对其
他乘客造成不适和恐慌。届
时，地铁工作人员将对此类妆
扮的乘客和行为进行劝阻。对
不听劝阻或对公共秩序、公共
安全造成不良后果者，公安机
关将依法处理。

（新快报）

“乘客需卸妆进站”
广州地铁回应


